
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流程 
  

提交学位论文 
学分等审查合格 

 
 
 
 
 

导师审阅论文 
 
 

论文查重检测 
学位评定分委员

会提出处理意见 

    未通过 
 
  

学位论文评阅 
评阅不合格，按

照《南京工业大

学研究生学位论

文盲审条例》相

关规定执行 

学位论文答辩 

提交科研成果、填

报学位申请书、学

位授予数据，表决

票等答辩材料归

档，上传终稿论文 

   
              通过 

评阅合格，可答辩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

未通过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学

位申请者是否达到学位申

请条件，报送校学位评定委

员会建议授予学位名单 

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

决，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

定 

授予学位，颁发学位证书，

学院学位材料归档。 

  
按照答辩决议要

求执行 
 
 
                

重新申请学位 

 
                

通过 

  
 
 
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
 

 
 

未通过 
 
 
 

通过  

联系人：研究生院学位事务科 

地址：江浦行政楼 301 

电话：58139204 

 
 
  
 

 


